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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下稱職保法 ) 自

91年 4月 28日起施行，在第 8及第 9條中，

明定不論有無參加勞保之勞工，於職保法施

行後遭遇職業災害，均得向職業安全衛生署

( 下稱職安署 ) 申請各項補助。此外，勞保被

保險人在勞保效力終止後，如經醫師診斷罹

患職業疾病，而該職業疾病係於保險有效期

間所致，且未請領勞保給付及不能繼續從事

工作者，還可以請領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

貼。

為明定各項補助之條件、標準及申請程

序，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現勞動部 )

於 91年 4月 10日訂定「職業災害勞工補助

及核發辦法」，並自同年月 28日起施行，

以提升勞工福祉。

貳、相關規定介紹

一、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一 )請領條件：

1. 罹患職業疾病，請領勞保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
核發辦法介紹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專員    劉勳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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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期滿或職業災害失能給

付。

2. 經醫師診斷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

力，其失能程度相當於勞保失能給

付標準 ( 下稱給付標準 ) 第 1等級

至第 15等級規定之項目。

( 二 ) 補助標準：

1. 失能程度相當於給付標準第 1等級

至第 3等級且喪失全部工作能力

者，每月發給新臺幣 ( 以下同 )8,200

元。

2. 失能程度相當於給付標準第 2等級

至第 7等級，或合併升等後相當於

第 1等級，且喪失部分工作能力者，

每月發給 5,850元。

3. 失能程度相當於給付標準第 8等級

至第 10等級且喪失部分工作能力

者，每月發給 2,950元。

4. 職業疾病尚未遺存永久失能或失能

程度相當於給付標準第 11等級至第

15等級且喪失部分工作能力者，每

月發給 1,800元。

( 三 ) 應備書件：

1. 申請書。

2. 勞保失能診斷書 ( 下稱失能診斷

書 )。

3. 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4. 經醫學影像檢查者，附檢查報告及

影像圖片。

 二、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一 ) 請領條件：

1. 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請領

勞保職災傷病給付期滿或職災失能

給付。

2. 經醫師診斷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

力，其失能程度適合給付標準第 1

等級至第 7等級規定之項目。

( 二 ) 補助標準：

1. 失能程度符合給付標準第 1等級至

第 3等級且喪失全部工作能力者，

每月發給 8,200元。

2. 失能程度符合給付標準第 2等級至

第 7等級，或合併升等後相當於第

1等級，且喪失部分工作能力者，

每月發給 5,850元。

( 三 ) 應備書件：

1. 申請書。

2. 失能診斷書。

3. 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4. 經醫學影像檢查者，附檢查報告及

影像圖片。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 一 ) 請領條件：

1. 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經醫

師診斷喪失部分工作能力，其失能

程度適合給付標準第 2等級至第 15

等級規定之項目。

2. 參加政府機關主辦、委託或政府立

案之訓練機構之各類職業訓練，每

月總訓練時數 100小時以上。

3. 訓練期間未領取其他訓練補助津貼

或職業疾病及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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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補助標準：

受訓期間，每月發給 1萬 4,050元。

( 三 ) 應備書件：

1. 經訓練機構證明之申請書。

2. 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3. 職業疾病診斷書或職業災害相關證

明文件。

4. 失能診斷書。

5. 未請領其他訓練補助津貼或職業疾

病及身體障害生活津貼之聲明書。

四、器具補助：

( 一 ) 請領條件：

1. 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致身

體遺存障害，經醫師診斷或其他專

業人員評估必須使用輔助器具。

2. 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相同輔助器

具類別之補助。

( 二 ) 補助標準：

每項輔助器具皆訂有最高補助金額，如輪

椅為 5,000元， 彈性衣為 3萬元。每年以補

助 4項輔具、補助總金額以 6萬元為限。此

外，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就同一項目再

提出申請。

( 三 ) 應備書件：

1. 申請書。

2. 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之醫師出具

需裝配輔助器具之文件。

3. 上開文件開具日或所載需用輔助器

具之日起六個月內購買器具之統一

發票或收據正本。

4. 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5. 未依其他法令規定請領該項器具補

助之聲明書。

五、看護補助：

( 一 ) 請領條件：

1. 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經醫

師診斷終身不能從事工作，經常需

醫療護理及專人周密監護或為維持

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需人扶

助。

2. 符合給付標準所定精神、神經、胸

腹部臟器及皮膚失能種類第 1等級

及第 2等級失能標準規定。

3. 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有關補助。

( 二 ) 補助標準：每月發給 1萬 1,700 元。

(三 )應備書件：

1. 申請書。

2. 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3. 失能診斷書。

4. 未依其他法令規定請領看護補助之

    聲明書。 

六、家屬補助：

( 一 ) 請領條件：

職業災害勞工死亡，遺有受其扶養之

配偶、子女或父母。

( 二 ) 補助標準：發給 10 萬元。

(三 )應備書件：

1. 申請書。

2. 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3. 死亡診斷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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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載有死亡日期之戶口名簿影本，請

    領人與死亡者非屬同一戶籍者，應

    同時提出各該戶口名簿影本。

 七、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 一 ) 請領條件：

1. 勞保被保險人於職保法施行後離職

退保，經醫師診斷為職業疾病，且

係保險有效期間所致。

2. 經醫師診斷其失能程度不能繼續從

事工作。

3. 未請領同一疾病之失能給付。

( 二 ) 補助標準：

與職業疾病生活津貼相同，每月依等級發

給 1,800至 8,200元不等。

( 三 ) 應備書件：

1. 申請書。

2. 職業疾病診斷書。

3. 失能診斷書。

4. 申請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5. 職歷報告書。

6. 經醫學影像檢查者，附檢查報告及

影像圖片。

八、其他重要規定：

( 一 ) 職業疾病及身體障害生活津貼僅得擇

一請領。

( 二 ) 按月發給之津貼補助，事故發生時有     

加入勞保者最長得請領 5 年；未加入

勞保者則為 3年。

( 三 ) 請領各項津貼補助應向職安署提出申

請，由職安署直接撥入申請人帳戶。

( 四 ) 請領職業疾病生活津貼、身體障害生    

活津貼、看護補助及退保後職業疾病

生活津貼者，應於每屆滿1年之日前，

向職安署辦理續領。

( 五 ) 按月發給之津貼或補助，於受補助人

死亡之次月起停止發給。

參、結語

為提供已加保勞工除勞工保險給付以外

之補充性保障，並給予未加保勞工因無法領

取勞工保險給付之替代性保障，勞動部訂定

「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提供職

災勞工多項補助，以協助度過難關。相關規

定及應備書件除可上職安署網站 (https://

www.osha.gov.tw， 首 頁 / 職 災 保 護 / 職

災勞工津貼補助 ) 查詢外，亦可撥打 02-

89956666分機 8287向職安署職保組第二科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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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
辦法簡介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視察    吳淑芬

壹、前言

依據勞工保險局統計，2017年職業災害保

險傷病給付件數為 47,901件，較之 2016年

的 48,900件及 2015年的 51,304件，給付件

數逐年下降；2017年職業災害失能給付件數

為 2,556件，較之 2016年的 2,718件及 2015

年的 3,234件，給付件數亦逐年下降。國內

工作意外和傷害情形在政府大力宣導職業災

害預防及健全職業安全衛生法制下，已有逐

年改善。但勞工一旦發生職業傷病，因為身

體傷害或心理上的問題，造成工作能力下降

致勞動力減損，不論是短期休養或長期失能

都是勞工、雇主及政府三方經濟產能的損

失。若能經由適當而及時的職業重建使其儘

速重返職場，不僅可以減輕勞工家庭經濟負

擔，同時可以找回職災勞工的自信心，還能

有效降低雇主的損失、減輕勞工保險支出與

政府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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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事項

    摘要

我國對於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工作始於

2002年 4月 28日施行之「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法條第 10條規定事業單位、職業

訓練機構及相關團體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之職

業重建及職業輔導評量等，可以提具實施計

畫申請補助。2002年 4月 10日訂定發布「職

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辦法」

推動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職災勞工職業重

建，惟職業重建補助之申請未見成效，遂於

2004年 10月 20日將上開辦法廢止，另發布

「職業災害預防補助辦法」及「職業災害勞

工職業重建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

將職業重建之申請項目具體化，明列補助職

災後職業重建所需之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職務再設計、職業輔

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等項目，更加

全面保障職災勞工傷病後的生活，並放寬申

請條件及增加辦理次數，由每年辦理 1次，

變更為每年辦理 2次。

本辦法係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10條

第 2項規定訂定，服務對象係指勞工發生職

業災害後，由醫師診斷為職業傷病，致工作

能力降低或喪失者。補助辦理事項共計有 7

項，具體辦理內容及申請補助單位須具備之

資格條件等分述如下 ( 詳見第 5條至第 14條

規定 )：

一、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 一 ) 係指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建立自我價值及

提升自我效能，適應傷病後的改變。

( 二 ) 申請單位須為依法設立之事業單位、機

構、學校及相關團體，並置臨床心理

師、諮商心理師、職能治療師、護理

師、社會工作師或具相關工作經驗一

年以上之大學校院社會工作、心理輔

導、特殊教育相關系所畢業者一人以

上。

二、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 一 ) 係指為協助職業災害勞工復工，提供工

作分析及功能性體能測驗，並進行增

進其生心理功能之治療、復健及訓練。

( 二 ) 單位須為依法設立之事業單位、機構、

學校及相關團體，置職能治療師或物

理治療師一人以上，及符合資格之個

案管理員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並應依

職業災害勞工工作能力之恢復狀況，

擬訂復工計畫，協助其復工。

三、職務再設計：

( 一 ) 係指協調改善工作環境或工作機具設

備、調整職務內容、工作方法及條件

或應用就業輔助器具等措施，協助職

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提高工作效能。

( 二 ) 單位須為依法設立之事業單位、機構、

學校及相關團體，並置職務再設計或

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服務工作經驗一

年以上之大學校院社會工作、特殊教

育、職能治療、物理治療、醫學工程、



54

活用法規

台灣勞工季刊 NO.55

 TAIWAN LABOR QUARTERLY

人因工程、工業工程、工業設計、機

械工程、資訊工程及電子工程等相關

系所畢業者二人以上。

四、職業輔導評量：

( 一 ) 係指為瞭解職業災害勞工之職業潛能、

興趣、技能、工作人格及生理狀況等

所實施之評量，以提供具體就業建議，

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適性就業。

( 二 ) 單位須為依法設立之事業單位、機構、

學校及相關團體，設有專用之職業輔

導評量室，並配置符合資格之職業輔

導評量員

五、職業訓練：申請辦理之單位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

( 一 ) 依法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或身心障礙者

職業訓練機構。

( 二 ) 經認可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之社會

福利機構或醫療機構。

( 三 ) 經政府機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機構、

學校或團體。

六、就業服務、追蹤及輔導再就業：

( 一 ) 單位須為依法設立之就業服務機構或身

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或經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辦理就業服務之相關機關

( 構 )、團體。

( 二 ) 依規定配置符合資格之就業服務員人

數。

七、其他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相關

    研究事項：

( 一 ) 針對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事項之相關

研究計畫。

( 二 ) 單位須為依法設立之事業單位、機構、

學校或相關團體，且計畫主持人須曾

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合計三年

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專業人員三年以

上者。

參、申請補助方式及其他規定�

單位申請本辦法之補助，除依本辦法規定

外，另可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補助

相關單位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

職業重建事項作業要點」規定，向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提出申請。

一、申請補助期限及審查流程

單位如欲申請補助，可於每年 2月底或 7

月底前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 以下簡稱

職安署 ) 提出申請，申請時應依規定項目訂

定實施計畫書，並填具申請書，附上申請單

位相關證照影本及符合申請補助項目資格之

專業人員相關證照影本。

申請案提出後，須經過職安署審查、職

業災害預防及重建補助審查委員會審議等程

序，經審議通過後，通知申請單位辦理簽訂

契約，及依照審議意見修正實施計畫書後據

以執行。職安署於審核申請單位之補助金額

時，會考量實施計畫之預期效益等，決定補

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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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撥款方式

原則上補助款項係分三期撥付，簽約後，

按核定補助經費之 30% 撥付；實施計畫達預

定進度 50% 時，受補助單位檢具期中報告

及相關文件申請第二期款項，經職安署審查

後撥付核定補助經費之 30%；實施計畫完成

後，受補助單位應於 30日內提交期末報告

及相關文件請款，經職安署審查後核實撥付

尾款。

三、補助案之管制與考核

為落實受補助單位確實依實施計畫時程

及內容執行，除請其依進度繳交期中報告及

期末報告外，職安署必要時可派員實地查訪

受補助單位辦理情形，及實施稽核及績效評

估，以確保計畫達成預定目標。受補助單位

未確實執行實施計畫或無故拒絕查核者，職

安署得撤回補助，並視情節輕重得追回一部

或全部補助款，並列為 5年內不予補助之對

象；如涉及刑責者，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肆、結語

職安署依本辦法規定目前計補助 26個醫

療機構、學校及相關團體等提供職災勞工工

作能力評估及強化、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職業輔導評量及職務再設計等服務，每年計

約服務 400餘名職災勞工，復工率達 80% 以

上。

勞工一旦遭遇職災，受累的不僅僅是其個

人身心，其家庭亦連帶受到牽連，非僅是現

實的經濟問題，職災勞工的生活照顧及傷病

後的心理適應問題，均衝擊到其家庭生活，

潛在及長期之影響不容小覷。本辦法補助單

位提供職災勞工職業重建服務，以協助職災

勞工復工或重返職場，減少勞工身心負擔，

渡過家庭經濟危機，及減少雇主及政府社會

成本之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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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技正    鄭哲欣

壹、前言

為了使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在臺工作相

關規定更為完備及因應實務需求，勞動部於

107年 5月 9日修正發布「外國人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 以下簡稱本標準 ) 部分條

文，修正重點包含，配合外國學校教師工作

許可改由教育部審核，修正有關規定文字；

放寬醫事人員法定執業登記機構均可聘僱外

國醫事人員、增列行政法人可以聘僱外國運

動教練、運動員、藝術及演藝工作者、刪除

藝術及演藝工作者工作場所限制之規定。

另外，為了解決我國企業投資缺人才問

題，放寬我國跨國企業調動外國員工來臺任

職規定，勞動部於 107年 7月 2日修正發布

有關「跨國企業」定義解釋令，放寬母公司

外國專業人才在臺工作規定
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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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公司設在臺灣地區之跨國企業，將可調

動外國員工來臺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

貳、修正重點說明

一、配合外國學校教師許可改由教育部審

    核，修正有關規定

依照 107年 2月 8日施行的「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規定，外國學校教師工作

許可及管理事項已經移由教育部主政辦理，

教育部並已依該法授權訂定發布「各級學校

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因本

標準已無須再規範聘僱外國學校教師相關工

作資格條件，故增列外國人從事學校教師資

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應依

教育部訂定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

及管理辦法辦理之規定；並刪除有關外國人

受聘僱從事學校教師之資格條件及員額數限

制等規定，以符合實情。

現行各級學校欲聘僱外國教師，應符合

「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

法」規定，並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二、醫事人員法定執業登記機構均可聘僱外

    國醫事人員

本標準原先規定僅開放醫療機構、護理機

構、藥商及藥局、衛生財團法人等單位可以

聘僱外國醫事人員。

勞動部考量實務上有非屬上述醫事機構

聘僱外國醫事人員的需求，例如大專校院為

了照顧與協助外國留學生適應在臺生活，需

要聘僱外籍心理師駐校提供外國學生心理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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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與輔導等情形，加上目前各類醫事人員法

令均有明定醫事人員之執業登記處所，所以

本次修正將醫療機構、護理機構、藥商及藥

局等原先規定可聘僱外國醫事人員的雇主單

位，整併修正為法定執業登記機構。

未來只要是符合相關醫事人員法令之法定

執業登記機構，非僅限醫療機構、護理機構、

藥商或藥局，均可申請聘僱外國醫事人員。

三、行政法人可聘僱外國運動教練及運動員

本標準原先規定僅開放學校、政府機關、

公益體育團體、體育運動公司等單位可以聘

僱外國運動教練或運動員。

勞動部考量實務上有行政法人聘僱外國運

動教練或運動員的需求，例如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於 104年改制為行政法人，為了促進我

國體育發展及培訓我國優秀運動員，有聘僱

外國運動教練之需求，所以勞動部增列行政

法人可聘僱外國人從事運動教練、運動員工

作。

四、行政法人可聘僱外國藝術及演藝工作

    者、刪除藝術及演藝工作場所限制

為了推廣多元藝術發展，包含國家表演藝

術中心等行政法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藝術表

演或演藝活動的需求情形，故勞動部增列行

政法人可聘僱外國藝術及演藝工作者。

活用法規  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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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現今藝術創作及演藝工作型態

多元化，演出場地可能有碼頭、農地、市區

街頭甚至育幼院操場等，故勞動部考量實務

狀況及行政簡化原則下，刪除有關外國人從

事藝術及演藝工作之工作場所規定。

未來外國人從事藝術及演藝工作，不再有

工作場所限制，但是如果該場所另有相關使

用規範或管轄規定，仍須遵循有關規範或規

定。

五、母公司或本公司設在我國的跨國企業可

    調動外國員工來臺任職

依照本標準規定，外國人符合服務跨國企

業滿 1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者，可以申

請來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原先對於

前述跨國企業的定義，是指在 2個以上國家

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其母公司或本公司在

國外，而在臺灣地區設有子公司或分公司，

並且符合特定經營規模條件的企業。

勞動部為了解決我國企業投資缺人才問題，

配合新南向政策放寬我國跨國企業調動外籍

員工來臺任職規範，並且參考內政部「大陸

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針對跨國

企業定義後，修正本標準對於跨國企業的定

義，除原先規範母公司或本公司在國外，而

在臺灣地區設有子公司或分公司外，將母公

司或本公司設於臺灣地區的跨國企業，也納

入適用。

未來外國員工任職於我國跨國企業之國

外子公司或分公司工作滿 1年，亦可申請調

動來臺之母公司或本公司從事專門性或技

術性工作。

參、結語

本次修正本標準部分條文及有關跨國企

業定義解釋令，除更符合實務需要，亦將使

雇主聘僱外國人相關規範更具彈性，增加外

國人來臺工作之誘因，促進我國產業發展之

正向提升，勞動部亦將持續滾動檢討外國專

業人才來臺工作相關法令，以因應時代潮流

及我國產業發展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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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興建企業托兒設施補助
額度至 300 萬元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專員    黃惠君

為推動雇主提供員工友善育兒之職場環

境，《性別工作平等法》( 以下簡稱本法 ) 第

23條規定，僱用受僱者 100人以上之雇主，

應提供哺 ( 集 ) 乳室、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

兒措施，協助員工哺育子女，兼顧工作與家

庭照顧，使勞工、雇主共享雙贏。

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

依據本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主管機關

對於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提

供托兒措施，應給予經費補助。據此，勞動

部訂定「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

及經費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補助辦法 )。

依據本補助辦法規定，托兒設施為雇主以

自行或聯合方式設置托兒服務機構 ( 托兒服

務機構包括托嬰中心、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 )；托兒措施是指雇主與立案托

兒服務機構簽約，或由雇主提供補助托兒津

貼；而哺 ( 集 ) 乳室為雇主設置供受僱者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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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哺乳或收集母乳之場所。有關托兒設施及

托兒措施之適用對象，為受僱者未滿 12歲

之子女。

為擴大鼓勵雇主設置托兒設施，協助員工

托育子女，勞動部於 107年 7月提高雇主新

興建托兒設施之經費補助額度上限，由新臺

幣 200萬元提高至 300萬元，補助項目包括

托兒遊樂設備、廚衛設備、衛生保健設備、

安全設備、教保設備等。另為推動雇主辦理

托兒設施、托兒措施及哺 ( 集 ) 乳室等友善

設 ( 措 ) 施，不限事業單位規模大小，持續

提供相關經費補助，依據本補助辦法規定，

補助雇主新興建托兒設施 ( 即第一年 ) 最高

補助 300萬元，已設置托兒設施每年最高補

助 50萬元；托兒措施每年最高補助 60萬元；

設置員工哺 ( 集 ) 乳室最高 2萬元，上開補

助總數比例原則不超過實支數 80％。

各項辦理資源

為協助雇主提供哺 ( 集 ) 乳室、托兒設施

或托兒措施，勞動部與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

機關辦理觀摩座談、媒合說明會，建構雇主

營造友善育兒環境相關知能，並提供專家諮

詢輔導，邀請專家學者針對雇主設置哺 ( 集 )

乳室、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之相關法

令、空間規劃、設施設備、辦理方式等，提

供具體的評估建議。

另為提供多元資訊管道，勞動部建置

企業托兒與哺 ( 集 ) 乳室資訊網 (https://

childcare.mol.gov.tw) 等，該網頁內容包

括認識企業托兒與哺 ( 集 ) 乳室、如何規劃

辦理企業托兒與哺 ( 集 ) 乳室等相關資訊，

另為便於事業單位申請經費補助及進行核銷

作業，該網建置「線上申請補助專區」，申

請單位於線上填寫申請書表及上傳相關資

料，並列印後以郵寄方式，向申請單位所在

地之地方主管機關 ( 縣市政府勞工、社會局

( 處 ) 等 ) 提出申請。相關資訊歡迎雇主查

詢及運用，共同營造友善育兒職場環境，讓

員工能安心哺育，雇主因此吸引人才，國家

永續發展。


